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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7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 日至 1994年 12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 

  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 

  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 

  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1998年订正概算和 1999年概算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起

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
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1998 年订正概算的报告(A/C.5/53/14)和 1999 年经费的
筹措的报告(A/C.5/53/15)的预发草稿 咨询委员会在审

议该事项时会见了该法庭的检察官和书记官长以及秘

书长的代表,他们提供了额外资料  

2. 安全理事会 1998 年 4 月 30 日第 1165(1998)号决
议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采取行动,决定设立卢旺
达问题国际法庭第三审判分庭,并为此目的修订 国际

法庭规约 关于法庭组成的第 10 条,关于分庭构成的
第 11条和关于法官资格与选举的第 12条  

3. 安全理事会又决定,作为一项例外措施,为使第三审
判分庭能尽早开始运作而又不妨碍 法庭规约 第 12
条第 5 款的规定,由秘书长同国际法庭庭长协商指定的

三名新当选法官,将在选出后尽快开始其任期 委员会

注意到,1998年 11月举行了选举  

二. 1998年订正概算 

4. 大会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18 号决议为卢旺
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特别帐户共拨款毛额 56 736 300
美元(净额 50 879 100美元),用作 1998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经费 最新的预计支出是毛额

52 297 900美元 (参看 A/C.5/53/14号文件第三节和下
面附件五) 关于 1998 年订正概算的报告首先根据至
1998 年 6 月底为止拥有的数据预测开支,后又在文件第
三节再次对这项预测作了订正 今后应避免这种做法,
因为这样做有些混乱  

5. 关于人力资源,原定经费授权设立 582 个员额;后又
申请在 1998年增加 34个员额(A/C.5/53/14,表 2) 增加

的员额分配如下:分庭 6 个,检察官办公室 10 个,书记官
处 18个 不过,委员会获悉,预计至少要到 1999年 1 月
1 日才会占用这些员额 在 1998 年订正概算中已考虑
到了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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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咨询委员会在 1998年 5月 8日的信中同意秘书长
的要求,在 1998年承付不超过毛额 1 464 600美元(净额
1 350 500美元),用于安全理事会第 1165(1998)号决议要
求的活动,但有一项理解,即这些资源将 根据需要 使

用  

7.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1998 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的出缺率很高 在专业人员职类,出缺率从 1 月的
42%至 9 月和 33.2%不等 在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相应
的数字是 26.5%和 22.8% 两类人员合在一起的出缺率

是 1998年 1月的 32.6%和 1998年 9月 4 26.9% 预计

1998年 12月的出缺率为 14.3%和 10.2%,合在一起的出
缺率为 11.9%(见下文附件一)  

8.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截至 1998 年 9 月为止,共有
164 个空缺员额如下:分庭的 4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检察官办公室的 47 个员额(38 个专业人员员额和 9 个
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以及书记官处的 113 个员额(42
个专业人员员额和 71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咨询委

员会获悉,至 1998 年 12 月,预计将有 73 个空缺员额如
下:分庭的 2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检察官办公室的 29
个员额(23 个专业人员员额和 6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
额) 以及书记官处的 42 个员额(12 个专业人员员额和
30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见下文附件一) 基于这一情

况,假定将于 1998 年 9 月至 12 月共填补 97 个员额
咨询委员会根据其经验怀疑法庭是否有能力从 1998 年
9月至 12月将空缺减少 56%  

9. 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证实,预计将于 1998年 12月以
前上任的人员估计有 543 名 咨询委员会还获悉,根据
1998 年订正概算,人事科的规模与 1998 年原定拨款一
样,即有 13个员额 1个 P-5 3个 P-3 1个 P-2 1个
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3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其他职
等)和 4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在五
个专业人员员额中 ,有一个是 P-3 级的征聘干事
(A/C.5/53/15 号文件,附件八,第 96 段) 咨询委员会获

悉,联合国秘书处已同意派遣一个由三名征聘干事组成
的小组前往阿鲁沙短期提供额外支助 咨询委员会质

问,为什么这么久才提供这项援助 书记官长通知咨询

委员会,1998 年 6 月,与管理事务部商定了新的安排,以
加快征聘进程 咨询委员会强调,检察官办公室应从速
甄选候选人 鉴于检察官驻在海牙 而副检察官驻在

基加利 ,需要大量简化检察官办公室候选人的审批程
序  

10. 咨询委员会获悉,1998 年的预计支出是根据截至
1998 年 6 月 30 日为止拥有的数据编制的,关于人事费,
没有最新的会计数据 咨询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化费
了许多时间才将外地的支出数据记入主要支出记录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国际人员的薪给单仍由纽约处理,当
地工作人员的薪给单则在阿鲁沙处理  

11.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咨询委员会授予的为第三审判
分庭承付不超过 1 464 600美元的款项的权力没有导致
支出增加 该分庭将于 1999年 1月 1日起开始运作  

12.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由于这项延期和法庭出缺率
高的情况,因此,预计至年底为止的支出所需经费将减少
毛额 434万美元  

审判分庭 

1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由于选举法官的工作一直拖延
到 11 月 3 日,所以第三审判分庭的员额仍然付缺(3 个
P-2 和 3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秘书长关于 1998 年订
正概算的报告(A/C.5/53/14 号文件第 9-12 段)中所指的
开支将没有必要  

14. 就 1998 年而言,在最初拨出的毛额 220 万美元中,
预期开支将是毛额 180万美元  

检察官办公室 

15. 检察官办公室 1998年的原定拨款为毛额 16 308 400
美元(净额 14 091 100美元),预期开支为净额 14 064 300
美元(毛额为 15 699 500美元) 根据 1998年的订正概
算,总共有 138 个[最初为 130 个]专业人员职类员额,包
括 14 个由预算外资源支付的员额,23 个一般事务人员
和当地雇用员额(参看 A/C.5/52/14 号文件表 6 和下文
附件二) 在全部员额中,5 个专业人员员额和 2 个一般
事务人员员额设在海牙,供检察官办公室 上诉股和法

律顾问小组派用 按照订正概算,8 个专业人员和 2 个
一般事务人员的员额是分配给第三审判分庭  

16. 咨询委员会对检察官办公室内出缺率高表示关
切 咨询委员会获悉,调查主任(自 1998 年 1 月开始出
缺)和起诉事务主任的位置已经出缺了很久  

17.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关于为第三审判分庭提供两个
额外的审判工作队的要求如下:两名高级检察员(P-5)
两名协理检察员(P-4) 两名检察员(P-3) 两名案件管

理员(P-2)和两名助理人员(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但是,
委员会获悉,第三审判分庭要到 1999 年 1 月 1 日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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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运作 在这个情况下,委员会建议核可这些员额,但是
只从 1999年 1月 1日开始(参看下文第 19段)  

18.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预测在 1998 和 1999 两年间会
进行 90 个案件的调查(见 A/C.5/53/14 号文件附件二和
A/C.5/53/15 号文件第 41 段) 咨询委员会获悉,这个数
目指的是所涉个人的人数,而不是事件数 至于审判活

动方面,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初步估计有六项审判工作,
预计在 1998 年进行五项 1999 年计划进行六项审
判 咨询委员会的了解是,实际审判的案件数目依若干
项因素而决定 ,包括每项审判所需时间和案件的复杂
性  

书记官处 

19. 如上文第 17 段指出,第三审判分庭的 18 个员额要
等到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才开始需要,就象上述其他情
况一样,在最新的对书记官处的开支作出推测时,这些员
额也算在出缺率中  

20.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在用品和材料项下预计的开支
从原定拨出的 988 100美元已增加到 1 440 500美元(见
下文附件五) 经过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增加额是由
于下列因素引起:车辆的汽油用量需要额外开支;最初的
概算是根据每辆车每月平均行驶 1 500 公里计算,新的
估计数是根据每辆车每月行驶 2 500 公里计算;法庭有
160 辆汽车,分在阿鲁沙和基加利两地使用;发电机的燃
料的使用量也预期会增加,这是因为阿鲁沙经常停电,要
更多地使用发电机;医疗用品,特别是供被拘留者使用的
用品,预计也会增加,因为若干名被拘留者的健康情况不
良;安全和保安的用品及其所需空间也预期会增加  

21.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计划在 1998年 12月 31日之前
完成第三审判分庭的建造,第二审判分庭的翻修,第三楼
和第四楼的翻修以供司法和法律事务司和三名新的审

判法官使用(见 A/C.5/53/15,第 18段)  

22. 经过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在 1998 年的最初拨款
中,一笔 1 367 600 美元的款项是用于租用和维修办公
房地 但是 ,根据关于 1998 年订正概算的报告
(A/C.5/53/14 号文件第三节)对开支趋向的分析,在 1998
年间为租用和维修办公房地的费用总额预期为

1 036 300美元  

23. 关于要求购买六辆硬体汽车,咨询委员会回顾,在
1997年的执行进度报告中提到为这种汽车拨出 411 000
美元 委员会注意到还没有购买这些汽车 经过询问,

咨询委员会获悉,延迟购买硬体车的原因是需要花时间
对这种非常专门化的车辆进行市场调查 咨询委员会

注意到,为购买这些汽车所要求的 820 100 美元的经费
是根据供应商的报价计算的 ,并包括运费(A/C.5/53/14
号文件第 22 (d))  

24. 如该报告(A/C.5/53/14)的摘要所指出,要求大会通
核可订正员额表,提供 34 名额外员额,并核可订正拨款
毛额 52 297 900美元(净额 48 043 400美元)反映所需经
费减少了 4 340 770美元(净额 2 835 700美元) 考虑到

上文第 5 13 17 和 19 段,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秘书
长提出的 1998年订正概算  

三. 1999年概算 

25. 秘书长关于法庭 1999 年所需资源的报告
(A/C.5/53/15 号文件第 8 段)指出,1999 年的概算是毛额
8 060 万美元,比 1998 年原定拨出的毛额 5 670 万美元
增加了 2 220 万美元,也就是增加 43.6% 但是,这个增
加额是根据初步估计数 如果以最新的 1998 年的开支
预测为基础,则增加额为 2 830 万美元,即增加 54.1%
应当指出的是,在 1998 年的开支最新预测中,第三审判
分庭的额外开支以及 34 名额外员额的有关费用的全部
后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参看上文第 11段)  

26. 1999年间拟议的临时助理员额为 838 个,包括订正
概算内已经要求增加的 34 个员额,一共增加了 256 个
员额 新员额的分配情形如下:检察官办公室,76 个;书
记官处,193 个,包括从审判分庭调来的 13 个员额(参看
同上,表 5 和 6 以及第 28 和 42 段) 拟议在 1999 年间
改叙的员额为 9个(1个 P-4 3个 P-3和 5个 P-2)  

27.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影响到预算的下列因素:199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使用第三审判分庭,从而增加了 1999 年
的概算;扩大调查和逮捕工作以及移送被拘留者,加上计
划中大量增加支助事务的提供;1997 年拘留的涉嫌人数
为 23 名,1998 年预测会增加到 40 名,1999 年将达到 54
名 但是,就调查而言,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在 1999 年间,
计划进行的调查数目为 90 项,这与 1998 年相同 就审

判案件而言,1998 年是 5 个案件,1999 年是 6 个案件
如上文所指出,五个案件是由两个审判分庭负责审判
就涉嫌人的人数而言,咨询委员会指出,人数增加将需要
在拘留中心提供更多的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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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 

28. 关于工作量指标(见 A/C.5/53/15 号文件第 27 段),
咨询委员会获悉,预期在 1998 年审判的五宗案件,四宗
将结案 第五宗案件预计将延长到 1999年  

29. 如上文第 26 段及秘书长的报告(A/C.5/53/15 号文
件,附件四,第 1 段)所示,13 个员额(7 个 P-2 和 6 个一般
事务人员职类)已经调往书记官处  

30. 咨询委员会欢迎采用审前法庭管理办法(见同上,第
21段),相信新程序将有助于加速对案件的起诉  

31. 至于法官的薪酬,咨询委员会指出,这将取决于大会
对秘书长关于国际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的报告

(A/C.5/53/11)采取什么行动 咨询委员会最近结束对该

报告的审议,并向大会提出了建议  

检察官办公室 

32. 检察官办公室请求在 1999 年增设共 66 个员额(53
个专业人员职类和 13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他们的

分 工 如 秘 书 长 关 于 1999 年 所 需 经 费 的 报 告

(A/C.5/53/15 号文件,第 42 段,列表)所示 咨询委员会

注意到,该数字不包括 1998 年订正概算中要求设立的
10个员额  

33. 如该报告(见同上,附件四,第 2 段)和下文附件二所
示,由于检察官与副检察官和书记官长所在的地方相距
甚远,故在海牙设立 5 个专业人员职类员额和 2 个一般
事务人员职类员额,以便同阿鲁沙和基加利保持有效的
协调和联系  

34.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请求增设 1 名 P-3 职等副检察
官法律助理(见同上,第 5 段) 咨询委员会怀疑是否真

有需要增设 1 名 P-3 职等法律助理 以审阅来自法律

顾问以及阿鲁沙法庭和海牙法庭的所有法律材料,并向
副检察官建议应采取的行动 咨询委员会指出,已补充
5 名具有法律背景的专业人员,他们应担负拟分给新设
P-3 员额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第 16 段)显示,2
名法律顾问已在海牙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工作,
负责支助检察官  

35. 秘书长提议再增加 3 个审判工作队(同上 ,第 9
段) 审判科目前的人员编制包括 4 个审判工作队,每队
有 4名专业人员(1名 P-5职等高级检察员 P-4职等协
理检察员 1名 P-3职等助理检察员和 1名 P-2个案管
理员(见 A/C.5/53/13号文件,附件四,第 7段) 但咨询委

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5/53/15 号文件,附件四,
第 8 段)提及 6 个审判工作队时已经考虑到了订正概算
拟增设的 2个审判工作队 如上文第 11段所示,第三分
庭将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工作,咨询委员会建议
从该日起将工作队的数目增加至 6个  

36.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1998年有 4 个审判工作队 将

审理五宗案件 可是,概算里假定,1999 年 9 个审判工
作队(6 个审判工作队和 3 个预备工作队)将起诉六宗案
件  

37. 在这样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上述有关最有效地利用
审判及调查人员的意见,咨询委员会认为,没有说明理由
为什么在 1998 年订正概算已要求增设的 2 个工作队之
外还要再增设 2 个以上的预备工作队 咨询委员会还

指出,在工作量大的时候,起诉人员和预备工作人员经常
互换作业,情况视工作量而定 此外,咨询委员会怀疑在
审判期间是否真的需要所有检察员同时到庭 事实上,
有些检察员在不出庭期间亦可做预备工作 咨询委员

会因而建议,核可 8 个审判工作队,其中 6 个为 1999 年
概算中提议的审判工作队,2 个是预备工作队 所以,就
提议新增的员额而言(见同上,第 9至第 12段),咨询委员
会建议核可 8 个员额(2 个 P-5,2 个 P-4,2 个 P-3 和 2 个
P-2)  

38.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提议审判科整个地由基
加利搬去阿鲁沙(见 A/C.5/53/15号文件,第 12段)  

39.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起诉事务法律顾问和调查事
务法律顾问统统归由 1 名 P-5 主管领导(见同上,第 13
至第 20 段) 咨询委员会欢迎这一安排 1998 年,分配
给这两类职务的员额数共为 14 个专业人员职类员额
(包括 1个由预算外资源提供经费的 P-4员额)和 1个一
般事务人员职类员额 专业人员职类员额中两个设在

海牙(1个 P-4和 1个 P-3) 1999年拟共设 22个专业人
员职类员额,包括新设的 7 个员额,1 个由法医股调来的
P-4 员额(还有 1 个 P-4 员额是由预算外资源提供经
费) 拟设 4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员额,包括 1 个新员额
(见下文附件二)  

40. 法医股已经解释(见同上),从法医股调一个 P-4 员
额到起诉事务法律顾问股(见同上,第 18段),咨询委员会
对此不持异议  

41. 秘书长尝试解释要求为调查事务法律顾问股增设
6个 P-3员额的理由(同上,第 19和 20段) 对调查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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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的职责,秘书长关于 1998 年所需资源的报告
(A/C.5/53/13 号文件,附件四,第 8 段)解释了调查事务法
律顾问的职责 ,并在关于 1999 年所需经费的报告
(A/C.5/53/15 号文件,附件四,第 19 至第 20 段)中又作了
说明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目前分配了 9 名 P-4 员额去
完成这一职责  

42.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调查事务法律顾问最终将调去
参加一个审判工作队 ,担任检察员的协理检察员 (同
上) 秘书长说,9 名法律顾问现被派去处理 9 个备审案
件,这些案件的准备工作处于不同的完成阶段 届时他

们将会参与被指派的案件的审判工作的某些方面,并将
在阿鲁沙以协理检察员的身份参加各自的审判工作

队 咨询委员会不相信这个说法 委员会指出,每个审
判工作队都有一名协理检察员 如果现任的 9 名法律
顾问中有人成为协理检察员,那么,必须有同等数目的律
师去做法律顾问的工作 所以,委员会不建议核可要求
增设的 6 名 P-3 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员额(同上,第
20段)  

43. 关于调查队,要求在 1999 年增设 23 个员额(19 个
专 业 人 员 职 类 和 4 个 一 般 事 务 人 员 职 类 员

额)(A/C.5/53/15 号文件,第 42 段,列表) 秘书长说明为

什么拟增设 23 个员额的理由(同上,附件四,第 27 和第
28段)  

44. 调查科的工作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犯罪调查员和
犯罪分析员,他们分成 9 个调查队,由两个调查指挥员领
导(见同上,第 22 段) 此外,可以看出,这 9 个调查队包
括 63 个专业人员员额,再加上 2 个由预算外资源提供
经费的 P-3 员额(同上,第 26 段) 咨询委员会询问之后

获悉,调查队从来都是 9 个,提到 7 个调查队是错误的
(见 A/C.5/52/13 号文件) 秘书长的报告(A/C.5/53/13,附
件四,第 27 和第 28 段)叙述了拟议的 19 个专业人员员
额在负责调查卢旺达社会各阶层的 4 个组中的分配情
况以及 4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员额的分配情况 咨询

委员会建议接受设立 23个员额的要求  

45. 至于情报和侦查股,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要求增设
17 个员额(14 个专业人员职类 3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
类)(A/C.5/53/15 号文件,附件四,第 36 和 37 段) 此外,
将从前法医股调来 2个员额(见同上,第 34和 35段以及
上文第 40 段) 该股现有人员编制为 6 个专业人员职
类员额(1 个 P-4,3 个 P-3 和 2 个 P-2)(同上,第 30 段)
因此,1999年拟设员额总共有 25个(22 个专业人员职类

和 3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但是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将
要分给 4 个调查队的 4 个员额的职务没有加以说明(见
同上,第 37段) 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每队由 3 个专业
人员职类员额组成 在此基础上,为 4 个调查队拟议的
16 个员额中,应核可 12 个,包括 3 个现已核准的 P-3 员
额  

46. 资料和证据支助科目前编制为 5 个专业人员职类
和 5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员额(同上,第 44 段) 对于为

设科增设 5 个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员额的要求(3 个部署
在基加利,2个部署在阿鲁沙),咨询委员会不持异议  

书记官处 

47. 书记官处 1998 年原核定资源毛额 3820 万美元
根据提供给咨询委员会的资料,按截至 1998 年 6 月的
数据作出的最近预测数为毛额 34 768 100 美元 (见下
文附件五) 对于 1999 年,为书记官处请拨的数额是
57 609 200万美元  

48. 关于人力资源,原核定 432 个员额,并在订正概算中
请设 18 个员额,因此,1998 年的员额总数为 450 个 如

上文第 8 段所述,1998 年全年,书记官处出缺率很高
提供给咨询委员会的资料显示,截至 1998 年 6 月,41 个
专业人员和 35 个其他国际支助工作人员(一般事务人
员 外勤人员和警卫)员额出缺 到 1998 年 9 月为止,
考虑到为支助第三分庭请求自 1998 年 7 月起增设的
18 个员额,相应的出缺员额是:42 个专业人员和 45 个其
他国际支助工作人员  

49.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1999年请设共计 180 个新员额
(36 个专业人员员额 80 个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等员额
以及 64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包括在 1998 年订正概算
中请设的 24 个员额(各分庭 6 个,书记官处 18 个)(见
A/C.5/53/15,表 10)  

50. 咨询委员会对设立 1 个 P-4 性别问题顾问员额不
持异议 咨询委员会建议,增设的当地雇用礼宾干事秘
书员额,从为法庭核定的现有当地雇用人员员额编制或
拟核定的编制中调配  

51.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请求为新闻和资料科增设 7 个
员额(3 个专业人员 2 个一般事务人员和 2 个当地雇
用人员)(同上,附件四,第 51 至 57 段) 该科目前的编制

是 3 个专业人员员额和 1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咨询

委员会建议核可新的 P-2 员额,以便用基尼亚卢旺达语
编制新闻,供在卢旺达分布,并核可增设负责基加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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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 P-2 员额 一个一般事务双语秘书员额和基加

利两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52. 咨询委员会忆及它曾建议,在内罗毕和海牙分别设
立新闻机构的成本效率进行审查前,不要在内罗毕设立
新闻办事处(A/52/697,第 19 段) 咨询委员会获悉,鉴于
在阿鲁沙已有新闻处,目前正在审查情况,以确定是否仍
有必要在内罗毕设立新闻股 咨询委员会重申其意见,
即没有必要在内罗毕设立新闻股  

53. 基于秘书长关于 1999 年所需经费的报告
(A/C.5/53/15 号文件附件四第 59 段)提出的理由,咨询委
员会对为副书记官长直属办公室请设一个 P-3 员额不
持异议  

54. 为法院管理股请设三个新员额(1 个 P-3 1 个 P-2
和 1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咨询委员会指出,没有说明
为何要调动一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并因此请设一个新

的当地雇用人员员额(见同上,第 61段) 在这种情况下,
咨询委员会不同意关于新设当地雇用人员员额的请

求 基于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第 62 和 63 段)提出的理
由,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两个专业人员员额  

55. 基于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第 73 和 74 段)提出的理
由,咨询委员会同意为证人和被害人支助科设立六个员
额如下 为三个安全住所设立一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为基加利证人支助事务设立两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为
基加利安全住所设立两个国际警卫员额;设立一个 P-2
证人保护干事员额  

56. 请设一个负责执行判刑事宜的 P-3 法律干事员额
(见同上,第 77段) 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该员额  

57. 请求为一般法律事务和分庭支助科增设 11 个员额
(有关解释见同上,第 78 至 86 段) 支助各分庭的所有

现有员额(10 个 P-2 和 9 个一般事务人员)均调至书记
官处(同上,第 81段)  

58. 咨询委员会对请设的六个专业人员新员额和两个
一般事务人员员额不持异议(见同上,第 80 至 82 段)
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为上诉分庭庭长新设的 P-4
P-2和一般事务人员员额将部署在海牙  

59.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图书馆目前的编制是一个 P-2
员额和一个当地职等员额 因此,咨询委员会对新设三
个员额(1个基加利 P-2图书馆助理员员额 1个一般事

务人员员额和 1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同上,第 86 段)
不持异议  

60.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在行政事务司下,已对阿鲁沙
医疗事务的状况进行审查,结论是,应设立一个联合国医
务所(见同上,第 89段)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将授权阿
鲁沙医疗干事证明为填补空缺从当地和国际征聘的人

选体检是否合格 他/她还将负责评价新拘留者的健康
状况,并确定阿鲁沙或其他地方可满足其保健需要的最
佳医疗提供者  

61. 提供给咨询委员会的额外资料显示,1998 年医务处
有一个 P-2 员额和一个当地职等员额 咨询委员会注

意到,正在为联合国医务所请设两个新员额(1 个 P-4 和
1 个当地职等员额)(见同上,第 91 段) 此外,将把一个
当地职等员额调到该医务所 但是,咨询委员会注意到,
该 P-2 员额已调到证人和被害人支助科(见同上,第 97
段) 鉴于新设的联合国医务所工作量可能很大,咨询委
员会对这项调动的依据提出质疑 咨询委员会对请设

3 个员额(1 个新设 P-4 和 1 个当地职等员额)和调动一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不持异议  

62. 咨询委员会对为征聘股请设的一般事务人员新员
额(同上,第 95段)不持异议 但是,鉴于该股已有三个一
般事务人事助理员额,咨询委员会不支持请求增设的一
般事务人事助理员额(同上,第 96 段) 咨询委员会建议

设法利用新技术处理日常人事事项  

6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提议将财务科的两个一般
事务员额分别调至行政主管办公室和总务科(同上,第
99 和 100 段),但已请求增设两个新的一般事务人员员
额,以承担预计的工作量 咨询委员会认为,应先对预计
工作量的增加进行监测,然后确定是否应增设员额 此

外,咨询委员会指出,新设员额将用于支付和薪给单 咨

询委员会了解到,国际薪给单仍由总部处理 因此,咨询
委员会建议不要核可这两个新的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64.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 ,在总务科下 ,1998 年所有总
务 包括采购 运输 通讯和房舍管理,均由一名管理
员统管(同上,第 101 段) 关于采购,鉴于秘书长的报告
(同上,第 103 段)所述的理由,即采购工作积压的不利影
响,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新的一般事务人员员额(见同上,
第 105 段) 关于房舍管理,咨询委员会指出,秘书长的
报告(同上,第 106 至 111 段)没有明确说明,1999 年新增
项目会产生多少新增的工作,足以需要核可所述的所有
13个员额(9个新员额和 4个调动员额) 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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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由于迫切需要继续向所有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提供
办公房地,1999 年期间房舍管理股的工作量仍将很大
(同上,第 108 段) 在这方面,咨询委员会指出,该报告还
说明,建造第三个审判庭,改建第二个审判庭以及改建三
楼和四楼供司法和法律事务司和法律事务司及三名新

任审判法官使用,这一工程计划于 1998 年 12 月 31 日
前完工(A/C.5/53/15,第 18段)  

65.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房舍管理股目前的编制是 2 个
专业人员员额和 14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见
A/C.5/53/15号文件附件四第 109 段) 将把 4 个当地雇
用人员员额调至该股 在这种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建议
核可增设 4 个当地雇用人员房舍管理人员 这 4 个员
额,加上调动的 4 个员额,将使该股 1999 年当地雇用人
员员额增加 8个  

66. 关于通讯和信息技术/管理信息系统,咨询委员会注
意到,目前的编制是 5 个专业人员 2 个一般事务人员
和 8 个外勤事务员额以及 12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见
同上,第 116 段) 请求增设 9 个外勤事务员额,并将一
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调至该股 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获
悉,为通讯和信息技术/管理信息系统股目前的 8 个外勤
事务员额委派职能如下 一名卫星技术员 一名专用

交换机/电话技术员 一名无线电操作员 一名通讯技

术员 一名计算机硬件助理 一名服务台系统支助助

理 一名电力工程师和一名发电机技术员 咨询委员

会建议核可请设的 9个外勤事务员额中的 5个  

67. 拟议为运输股增设一个车辆维修车间和备件仓库
(同上,第 121 段) 对于 1999 年,建议增设 18 个新员额,
计 2 个外勤事务员额和 16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包括
10 个驾驶员员额 咨询委员会强调有必要监测驾驶员

和机动车辆特别是周末的使用情况 咨询委员会注意

到,四名交通调度员也兼任驾驶员,目前 18 名当地雇用
人员员额都是驾驶员 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应该批准
为驾驶员增设 5 名当地雇用人员员额而不是所请求的
增设 10名员额  

68. 对于设立一个车辆维修车间和备件仓库的提议,咨
询委员会建议,在这个计划执行之前,应该对这个项目所
涉全面行政和经费问题进行通盘研究 咨询委员会注

意到,这一提议是由于阿鲁沙车辆维修和修理外包的费
用高昂而提出的 咨询委员会认为,在提出这项提议之
前应该对阿鲁沙车辆维修和修理问题进行成本效益分

析 虽然咨询委员会理解在阿鲁沙车辆维修的费用高

昂,咨询委员会必须有全面认识之后,才能建议核可相关
资源 例如,秘书长解释了为何要求增设 2 个外勤事务
员额和 6 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同上,第 123 段) 但并

没有指出如警卫(见同上,第 128(d)段) 场地 水电和

备件仓库的开办费用等其他相关支出 因此,这个项目
的全部费用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咨询委员会建议,
应该在彻底研究这一项目之后,才再提出是否需要设立
两个外勤事务员额和六个当地雇用人员员额  

69. 关于警卫科,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现有编制是一个 P-
5 警卫科科长和一个 P-3 总部的警卫主管,一个 P-3 拘
留设施指挥官,30 个警卫员额和 35 个当地职等警卫员
额(同上,第 127 段) 对于 1999 年,要求增设 36 个新员
额 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第 128 段)说明提出这个要求
的理由,其中包括必须在阿鲁沙国际会议中心租用更多
场地和开设一个与拘留设施分开的附属设施 咨询委

员会因此建议,除需要 5 个当地雇用的值夜看守人员额,
以看守汽油站 运输车间和汽车备件仓库外,核可所有
需要的员额  

70. 为语文和会议事务科语文事务请设 29 个新员额
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第 132 至第 151 段)说明阿鲁沙和
基加利需要增设员额的理由 例如,该报告指出工作量
增加完全是由于第三审判分庭的设立而引起的 (同上,
第 133段)  

71. 该报告还指出,口译每人每年大约有 116 工作日可
翻译文件(同上,第 135 和 138 段) 因此,要求设立的笔
译员额比正常情况下少 但概算并没有明确指明将审

判工作队从基加利调至阿鲁沙的后来如何 因此,咨询
委员会建议,应仔细监测口译和笔译事务,并收集精确的
业绩数据,以便能够精确评估今后的需要 在符合上述

和秘书长的报告(同上,第 136 段至第 151 段)说明的原
因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为阿鲁沙和基加利的语
文和会议事务要求增设的 29 个员额(3 个审校 12 个
口译 2 个基尼亚卢旺达语打字员 1 个双语参考资料
助理 2 个双语打字员 1 个文件管制助理和 8 个基尼
亚卢旺达语笔译)  

72. 关于基加利的行政事务处,咨询委员会认为,随着将
审判工作队从基加利调至阿鲁沙,行政和相关事务处应
该更有能力承担额外的工作 概算并未明确显示这项

调动对基加利的影响 因此,对于为基加利要求增设的
18 个行政人员员额(1 个外勤事务员额和 17 个当地雇
用人员员额),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增设 8 个当地雇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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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额 对于另外一个外勤事务员额,咨询委员会注意
到,通讯和信息技术/管理信息系统股已有 4 个外勤事务
员额 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这些员额用来聘请 1 名
高级卫星技术员 1 名无线电操作员 1 名专用自动交
换分机系统/电话技术员和 1 名发电机技术员 咨询委

员会建议核可对外勤事务员额的要求  

73. 要求拨款 210 万美元,用于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费用
(1 774 900美元) 加班费(300 000美元)和旅费(682 800
美元)(A/C.5/53/15 第 57 和 58 段) 经询问 咨询委员

会获悉,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费用细目如下:616 700 美元
用于警卫在卢旺达进行调查和证人护送 96 个人工
月;430 600 美元用于基尼亚卢旺达语口译和笔译 48 个
人工月;322 900 美元用于法律干事和法学语言家 36 个
人工月;404 700 美元用于当地征聘的房舍管理 运输

和其他支助人员 240个人工月  

74. 咨询委员会获悉,卢旺达安全情况与去年比较大体
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咨询委员会怀疑是否
有必要请求增设临时助理人员陪同调查工作队 应当

指出,除与看守阿鲁沙新的车辆维修和修理车间有关的
资源外,咨询委员会现已建议核可要求的所有语文和警
卫人员资源 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 1 500 000 美
元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费用 咨询委员会不反对所要求

的 300 000美元加班费和 682 800美元旅费  

75. 订约承办事务项下要求拨款 6 328 800美元, 其中
5 048 600美元用于辩护律师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除了
首席律师和协理律师,有一半被告也有参与辩护工作队
的调查员或助理人员(同上,第 59 段) 咨询委员会注意

到,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辩护律师的费用与付给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辩护律师的费用相似,即首席
律师和协理律师分别为每小时 110美元和 80美元,每月
最多允许工作 175 小时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并不是所
有被告都要求提供协理律师,但被告也可请求鉴定人和
鉴定意见,为此要求拨款 155 900 美元 关于被拘留者

的医疗顾问费,已要求拨款 122 000美元  

76. 咨询委员会要求但未收到关于辩护律师更换次数
及一些国家集团向贫困被告提供的服务类别的资料

在咨询委员会审议法庭的下一个预算时,应分开向咨询
委员会提交这一资料 在符合上述情况下,咨询委员会
并不反对要求为订约承办事务拨款 630万美元  

77. 为一般业务费要求拨款 420 万美元(同上,第 61
段) 这项要求的主体是关于房地的租金和维修费(140
万美元)和通讯费(150 万美元) 咨询委员会不反对这

些要求  

78. 为用品和材料要求拨款 1 390 300美元(同上,第 62
段) 咨询委员会认为 ,对这一项目下的资源应该加
以严格管制 ,建议核可所要求的 1 390 300 美元之中
的 1 300 000美元  

79. 关于家具和材料,要求拨款 280 万美元(同上,第 63
段) 鉴于咨询委员会对新的工作人员的建议,咨询委员
会建议拨出为办公室家具所要求的 150 000 美元之中
的 100 000美元  

80. 为购置新的办公室自动化设备要求拨款 662 500
美元 (同上 ,第 63 段 (b)项 ) 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可

600 000美元  

81. 关于通讯设备,要求拨款 632 000美元(同上,第 63(c)
段) 经询问,咨询委员会获悉,自愿捐助将不会用来重
复购置通讯设备项下拟议的任何所需物品 咨询委员

会不反对要求的数额  

82. 咨询委员会建议,在向咨询委员会提出上文第 68
段建议的成本效益研究报告之前,将删除为运输车间备
件要求的 205 900 美元,要求拨款 1 023 600 美元,用于
建造 改建 翻修和主要维修(同上,第 64 段) 咨询委

员会不反对所要求的数额  

四. 结论和建议 

83. 根据上文第 34 37 42 45 50 51 54 62
63 第 65 至 69 段 72 74 和第 78 至 82 段中的建
议和意见,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为卢旺达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 1999 年的业务拨款毛额 76 161 000 美元(净
额 69 282 800 美元 ) 这个数字比秘书长的报告

(A/C.5/53/15,第 68段)所述的毛额 80 612 600美元(净额
73 081 300 美元)的估计数减少了毛额 4 451 600 美元
(净额 3 798 500美元),这是因为咨询委员会建议不予核
准 1999 年增加 59 个员额的经费以及其他非员额资源
和支助所需经费 咨询委员会建议 1999 年员额削减情
况总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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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 1999 年概算中员额削

减情况总表 

段次 职位 组织单位 

34 1名 P-3 副检察官办公室 

37 1名 P-5 1名 P-4 审判科 

 1名 P-3 1名 P-2  

42 6 名 P-3 1 名一般事
务人员 

调查事务法律顾问股 

45 4名 P-3 情报和侦查股 

50 1 名当地雇用人员员
额 

书记官长直属办公室 

51 1 名 P-3 和 1 名一般
事务人员 

新闻和资料科 

54 1 名当地调用人员员
额 

法庭事务管理科 

62 1名一般事务人员 人事科 

63 2名一般事务人员 财务科 

65 1 名一般事务人员和
4 名当地雇用人员员
额 

房舍管理股 

66 4名外勤事务员额 通讯和信息技术 /管
理信息系统股 

67 5 名当地调用人员司
机员额 

运输股 

68 2 名外勤事务员额和
6 名当地雇用人员员
额 

运输股 

69 5 名当地雇用人员员
额 

警卫事务处 

72 9 名当地雇用人员员
额 

基加利行政事务处 

 

 

 建议 1999 年不予核准的员额共 59 名(16 专业人
员 6 名一般事务人员 6 名外勤事务人员和 31 名当
地雇用人员员额)  

 建议取消具体项目下的资源如下: 

段次 数额 项目 

74 274 900美元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78 90 300美元 用品和材料 

79 50 000美元 家具和设备 

80 62 500美元 家具和设备 

82 205 900美元 家具和设备 

84. 咨询委员会认为,现在是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每个部门的管理和组织结构进行专家审查的时候了,
特别是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 咨询委员会建议秘

书长召开一次独立专家小组会议,他们以个人身份行事,
审查卢旺达问题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的业务活

动与运作情况 这个小组应包括法官 检察官 控方

鉴定人和辩方鉴定人,他们应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从而
能够评价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 该小组也应包括学术

界人士  

85. 评价工作应包括这两个法庭的运作的所有方面,包
括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调查人员 检察员和辩护律师

协理律师 证人和鉴定人 应参照各国的惯例,评估法
庭三个主要机关的组织结构,应特别注意向贫穷的被告
和嫌犯提供的服务以及执行判刑方面的长期问题 还

应评估到目前为止一直由一名检察官负责这两个法庭

的运作的做法  

86. 评价费用应由这两个法庭承担,并应在执行情况报
告中加以说明 该报告应通过咨询委员会向大会第五

十四届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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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99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实际员额和预计员额  
  任职率和出缺率 

A. 起诉应对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

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总览 
    实际在编人员  预计 

 1 月至 6

月 

核定员额 7

月至 11月 

12月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月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D-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D-1 4 4 4 1 1 2 2 2 2 2 2 1  1 2 2 

P-5 17 19 19 8 8 9 8 9 10 10 11 12  12 15 15 

P-4 49 52 52 27 27 27 27 29 30 30 36 38  38 43 46 

P-3 83 86 86 58 58 57 58 62 66 67 67 62  62 75 78 

P-2 76 78 81 38 38 37 38 40 43 40 44 46  46 57 66 

小计 231 241 244 134 134 134 135 144 153 151 162 161  161 194 209 

出缺率(百分数)    42.0% 42.0% 42.0% 41.6% 37.7% 33.8% 37.3% 32.8% 33.2%  33.2% 20.5% 14.3% 

一般事务人员 /
特等 

7 7 7 5 5 5 4 4 4 4 4 4  4 5 6 

一般事务人员 /
其他职等 

92 104 107 66 66 66 66 68 68 65 67 73  73 78 89 

外勤事务人员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警卫人员 74 77 77 44 44 47 50 52 52 53 53 53  54 60 70 

当地雇员 164 167 167 129 129 127 126 127 130 132 137 141  141 150 155 

小计 351 369 372 258 258 259 260 265 268 268 275 285  286 307 334 

出缺率(百分数)    26.5% 26.5% 26.2% 25.9% 24.5% 23.6% 27.4% 25.5% 22.8%  22.5% 17.5% 10.2% 

共计 582 610 616 392 392 393 395 409 421 419 437 446  447 501 543 

出缺率(百分数)    32.6% 32.6% 32.5% 32.1% 29.7% 27.7% 31.3% 28.4% 26.9%  26.7% 18.7% 11.9% 

注: 经承付款项权力核可的员额从 1998年 7月 1日开始,但不包括各分庭内 1998年 12月 1日核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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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分庭 

    实际在编人员  预计 

 1 月至 6

月 

核定员额 7

月至 11月 

12月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月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D-1                 

P-5                 

P-4                 

P-3                 

P-2 7 7 10 6 6 6 6 6 6 6 7 7  7 7 10 

小计 7 7 10 6 6 6 6 6 6 6 7 7  7 7 10 

出缺率(平均)    14.3% 14.3% 14.3% 14.3% 14.3% 14.3% 14.3%       

一般事务人员 /

特等 

6 6 9 2 2 2 2 2 2 1 1 2  2 4 7 

一般事务人员 /

其他职等 

6 6 9 2 2 2 2 2 2 1 1 2  2 4 7 

小计                 

出缺率(平均)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83.3% 83.3% 66.7%  66.7% 55.6% 22.2% 

文职人员共计 13 13 19 8 8 8 8 8 8 7 8 9  9 11 17 

实际出缺率百分

数 

   38% 38% 38% 38% 38% 38% 46% 38% 31%  31% 15% 11% 

注: 第三审判分庭的员额从 1998年 12月 1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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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检查官办公室 

    实际在编人员  预计 

 1 月至 6

月 

核定员额 7

月至 11月 

12月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月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D-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D-1 2 2 2            1 1 

P-5 9 11 11 3 3 3 3 3 4 4 4 5  5 7 7 

P-4 29 31 31 18 18 18 18 19 19 19 22 24  24 27 27 

P-3 40 42 42 27 27 27 27 30 34 31 32 30  30 35 35 

P-2 35 37 37 18 18 17 18 19 22 19 24 26  26 30 30 

小计 116 124 124 67 67 66 67 72 80 74 83 86  86 101 101 

出缺率(平均)    42.2% 42.2% 43.1% 42.2% 37.9% 31.0% 40.3% 33.1% 30.6%  30.6% 18.5% 18.5% 

一般事务人员 /

特等 

1 1 1              

一般事务人员 /

其他职等 

20 22 22 11 11 11 11 11 11 9 11 14  14 17 17 

小计 21 23 23 11 11 11 11 11 11 9 11 14  14 17 17 

出缺率(平均)    47.6% 47.6% 47.6% 47.6% 47.6% 47.6% 60.9% 52.2% 39.1%  39.1% 26.1% 26.1% 

共计 137 147 147 78 78 77 78 83 91 83 94 100  100 118 118 

实际出缺率 (百

分数) 

   43.1% 43.1% 43.8 43.1% 39.4% 33.6% 43.5% 36.1% 32.0%  32.0% 19.7% 19.7% 

注: 承付款项权力核准的员额自 1998年 7月 1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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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书记官处 

    实际在编人员  预计 

 1 月至 6

月 

核定员额 7

月至 11月 

12月 1 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 月 12月 

副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D-2                 

D-1 2 2 2 1 1 2 2 2 2 2 2 1  1 1 1 

P-5 8 8 8 5 5 6 5 6 6 6 7 7  7 8 8 

P-4 20 21 21 9 9 9 9 10 11 11 14 14  14 16 19 

P-3 43 44 44 31 31 30 31 32 32 36 35 32  32 40 43 

P-2 34 34 34 14 14 14 14 15 15 15 13 13  13 20 26 

小计 108 110 110 61 61 62 62 66 67 71 72 68  68 86 98 

出缺率(百分数)    43.5% 43.5% 42.6% 42.6% 38.9% 38.0% 35.5% 34.5% 38.2%  38.2% 21.8% 10.9% 

一般事务人员 /

特等 

6 6 6 5 5 5 4 4 4 4 4 4  4 5 6 

一般事务人员 /

其他职等 

66 76 76 53 53 53 53 55 55 55 55 57  57 57 65 

外勤事务人员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警卫人员 74 77 77 44 44 47 50 52 52 53 53 53  54 60 70 

当地雇员 164 167 167 129 129 127 126 127 130 132 137 141  141 150 155 

小计 324 340 340 245 245 246 247 252 255 258 263 269  270 286 310 

出缺率(百分数)    24.4% 24.4% 24.1% 23.8% 22.2% 21.3% 24.1% 22.6% 20.9%  20.6% 15.9% 8.8% 

共计 432 450 450 306 306 308 309 318 322 329 335 337  338 372 408 

实际出缺率 (百

分数) 

   29.2% 29.2% 28.7% 28.5% 26.4% 25.5% 26.9% 25.6% 25.1%  24.9% 17.3% 9.3% 

注: 承付款项权力核准的员额从 1998年 7月 1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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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图(1998年) 

分  庭   分  庭  

 

上诉分庭 

(5位法官)受理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案件 

第一审判分法庭  第二审判分庭 

 3 位法官     3位法官 

法律助理和支助    法律助理和支助 

共计:4名 P-2 3名一般  共计:4名 P-2 3名一般 

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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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图 

(1998年订正概算) 

分  庭   分  庭  

 

上诉分庭 

(5位法官)受理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法庭案件 

第一审判分法庭  第二审判分庭 

 3 位法官     3位法官 

法律助理和支助    法律助理和支助 

共计:4名 P-2 3名一般  共计:4名 P-2 3名一般 

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第三审判分庭   法律助理和支助 

 3 位法官    共计:3名 P-2* 3名 GSO* 

注: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 第三审判分庭承付款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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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组织结构和员额分配图 

分 庭(1999年) 

上诉分庭 

5位法官 

第 1审判分庭  第二审判分庭   第三审判分庭 

 3 位法官    3 位法官     3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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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察官办公室(1998年) 
检察官办公室 
共计:1名P-4 1名P-3  
1名GSP 1名GSO 

检 察 官 

(海 牙) 
上诉股 
共计:主任P-5 
副检察官 
共计:1名D-2 1名P-4  
2名GSO 
证据股(阿鲁沙) 
新设:1名GSO 
起诉司    资料和证据支助科    调查司 
司长D-1    共计:科长P-4 2名P-3   司长D-1 
     2名P-2 4名GSO 
起诉科 
共计:4名P-5 4名P-4    法律咨询组  工作队法律顾问股 
4名P-3 4名P-2 5名GSO      调动:9名P-4 
基加利     海牙 
共计:1名P-5     共计:1名P-4 
1名P-4(预算外)     1名P-3 
1名P-3 1名GSO 
调查指挥员    调查指挥员  调查指挥员 
共计:1名P-5    共计:1名P-5  共计:1名P-5 
调查队 
共计:9名P-4 27名P-3 27名P-2  
6名GSO,预算外:2名P-3 
法医股 
共计:2名P-4 1名P-3  
1名P-3(预算外) 
侦查队 
共计:1名P-4 3名P-3  
2名P-2 
犯罪分析股 
共计:9名P-3(预算外) 
1名P-2(预算外) 
 
注: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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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页) 

C. 检察官办公室(1998年订正概算) 
检察官办公室 
共计:1名P-4 1名P-3  
1名GSP 1名GSO 
检察官 

(海牙) 

上诉股 
共计:主任P-5 
副检察官 
共计:1名D-2 1名P-4  
2名GSO 
起诉司    资料和证据支助科    调查司 
司长D-1    共计:科长P-4 2名P-3    司长D-1 
    2名P-2 4名GSO 
起诉科 
共计:4名P-5 4名P-4     
4名P-3 4名P-2 5名GSO 
2名P-5* 2名P-4* 2名P-3*  
2名P-2* 2名GSO* 
法律咨询组   工作队法律顾问股 
    调动:9名P-4 
基加利     海牙 
共计:1名P-5     共计:1名P-4 
1名P-4(预算外)    1名P-3 
1名P-3 1名GSO 
海牙 
共计:1名P-4  
1名P-3 
调查指挥员    调查指挥员  调查指挥员 
共计:1名P-5    共计:1名P-5  共计:1名P-5 
调查队 
共计:9名P-4 27名P-3 27名P-2  
6名GSO,预算外:2名P-3 
法医股 
共计:2名P-4 1名P-3  
1名P-3(预算外) 
侦查队 
共计:1名P-4 3名P-3  
2名P-2 
犯罪分析股 
共计:9名P-3(预算外)    证据股(阿鲁沙) 
1名P-2(预算外)     新设:1名GSO 
 
 
注: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   第三审判分庭承付款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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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页) 

 B. 检察官办公室(1999年) 
检察官办公室 

1名P-4 1名P-3  
1名GSP 1名GSO 
检察官 

(海牙) 

上诉股 

高级上诉律师P-5 
副检察官 

1名D-2 1名P-4  
2名GSO 1名P-3c 
证据股(阿鲁沙) 
新设:1名GSO 
起诉司    资料和证据支助科   调查科 

司长D-1 1名GSO  科长P-4     科长D-1 1名GSO 
阿鲁沙 

起诉股 
6名P-5 3名P-5c 6名P-4    法律咨询组   
3名P-4c 6名P-3 3名P-3c    1名P-5 1名GSO 
6名P-2/1 3名P-2/1c 4名GSO 
阿鲁沙 

1名P-2/1a 1名GSO  
2名GSOc 
起诉法律顾问股     调查法律顾问股   海牙 
1名P-4a 1名P-4(预算外)           9名P-4 6名P-3c   1名P-4 1名P-3 
1名P-3 1名P-3c    1名GSOc 2名GSOc 
 
调查指挥员    调查指挥员  调查指挥员 
1名P-5     1名P-5   1名P-5 
调查队 
9名P-4 27名P-3 10名P-3c  
2名P-3(预算外) 27名P-2/1 9名P-2/1c  
5名GSO 4名GSOc  
法医股 
2名P-4 1名P-3  
1名P-3(预算外) 
情报和侦查股 

1名P-4 1名P-4a 3名P-3 1名P-3a  
14名P-3c 2名P-2/1 3名GSO 
 
犯罪分析股 
1名P-4(预算外) 8名P-3 
(预算外) 1名P-2/1(预算外)) 
 
 
 
 
 
基加利 
2名P-3,1名P-2/1 4名GSO  
3名GSOc 
注: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a  重新部署员额 
c  新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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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官处(1998年)      书记官处 

            (1998年,订正概算) 

   书记官处(1999年) 

 
 

     书记官长 

    共计: 1名助理秘书长  

2名 P-4 1名 GSP 2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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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官长 

    共计: 1名助理秘书长  

2名 P-4 1名 GSP 2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 

 

 

  新闻和资料科 

共计: 1名 P-4 1名 P-3 2名 P-2  

   1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 

 

      新闻和资料科          
共计: 1名 P-4 1名 P-3 2名 P-2  

   1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 

 

  行政事务司      行政事务司 

  行政主任, D-1      行政主任, D-1 

 

司法和法律事务司     司法和法律事务司 

 副书记官长, D-1        副书记官长, D-1 

 

注: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a 重新部署员额  

 b 新员额  

 c 改叙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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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注: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书记官长直属办公室 

   1名助理秘书长 2名 P-4  

1名 P-4 c 1名 P-3a 1名 GSP  

 2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 c 

 

       新闻和资料科 

    1名 P-5b 1名 P-3c 2名 P-2/1c  

1名 P-2/1 2名 GSOc 2名当地雇用人员 c 

         1名当地雇用人员 

 

司法和法律事务司 

  副书记官长, D-1 

 

 

  行政事务司 

   行政主任,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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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法律事务司 

    (1998年) 

 副书记官长 

  共计:1名 D-1, 

一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庭管理事务科   证人和受害人支助科 

共计:科长 1名 P-5,      共计:科长 P-4 

1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庭管理    审判室支助 

  共计:2名 P-4,   共计:2名 P-3(预算外),1名警卫 

2名 P-3,1名 GSO   人员,3名 GSO,2名当地雇用人员 

 

   技术支助        安 全 住 所 

新设:16名 GSO   新设:2名警卫人员,3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3名 

    GSO,5名当地雇用人员,3名 GSO(预算外),3名警卫人 

    员/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9名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 

 

  法庭记录股     外 勤 业 务 

 共计:1名 GSO    2名警卫人员,2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3名 

4名当地雇用人员   当地雇用人员,2名 P-2(预算外),2名警卫人员/ 

     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3名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 

 

     证人和受害人支助 

    调动:1名 P-3,1名 P-2,1名 GSO, 

    3名警卫人员 4名当地雇用人员 

 

一般法律事务和分庭支助科 

   共计:科长 P-5(变换) 

 

 研究和法律协定 

共计:1名 P-4(预算外),1名 P-3, 

2名 GSO,1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律图书馆 

     1名当地雇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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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1名 P-2,1名当地雇用人员 

 

律师和拘留设施管理科 

共计:科长 P-4,1名当地 
    雇用人员 

 

 被告律师 

  共计:1名 P-3(预算外)  

 2名 GSO 

 

  拘留设施 

调动:1名 GSP 

 

––––––––––––––– 

注: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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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法律事务司 

(1998年订正概算) 

 副书记官长 

  共计:1名 D-1, 

一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庭管理事务科   证人和受害人支助科 

共计:科长 1名 P-5,      共计:科长 P-4 

1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庭管理    审判室支助 

  共计:2名 P-4,   共计:2名 P-3(预算外),1名警卫 

2名 P-3,1名 GSO   人员,3名 GSO,2名当地雇用人员 

1名 P-3*,1名 GSO* 

   技术支助        安 全 住 所 

新设:16名 GSO   新设:2名警卫人员,3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3名 

     8名 GSO*   GSO,5名当地雇用人员,3名 GSO(预算外),3名警卫人 

    员/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9名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 

 

  法庭记录股     外 勤 业 务 

共计:1名 GSO,4名当地   2名警卫人员,2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3名 

    雇用人员,1名 GSO*   当地雇用人员,2名 P-2(预算外),2名警卫人员/ 

     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3名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 

 

     证人和受害人支助 

    调动:1名 P-3,1名 P-2,1名 GSO, 

    3名警卫人员,4名当地雇用人员 

 

一般法律事务和分庭支助科 

    共计:科长 P-5 

  1名 P-4* 

 

 研究和法律协定   *  第三审判分庭承付款项的权力  

共计:1名 P-4(预算外),1名 P-3, 

2名 GSO,1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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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当地雇用人员 

新设:1名 P-2,1名当地雇用人员 

 

律师和拘留设施管理科 

共计:科长 P-4,1名当地 
    雇用人员 

 

 被告律师 

  共计:1名 P-3(预算外), 

 2名 GSO 

 

  拘留设施 

调动:1名 GSP 

 

––––––––––––––– 

注: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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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法律事务司 

    (1999年) 

 副书记官长        法律图书馆 

1名 D-1,1名 P-3c,      1名 P-3b,1名 P-2/1c,1名 GSO,c 

1名当地雇用人员   1名当地雇用人员 c,1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庭管理事务科   证人和受害人支助科 

科长 1名 P-5,1名 GSO,   科长 P-4,1名 GSOc 

1名当地雇用人员 

 

 法庭管理    审判室支助 

2名 P-4,3名 P-3,2名当地   共计:2名 P-3(预算外),1名警卫 

雇用人员,1名当雇用人员 c  人员,3名 GSO,2名当地雇用人员 

 

技术支助 

24名 GSO 

       外勤业务/安全住所 

    2名 P-3(预算外),1名 P-2/1c,2名 P-2/1(预算外),6名 GSO, 

    3名 GSO(预算外),5名警卫人员,5名当地雇用人员/警卫人 

    员,5名当地雇用人员/警卫人员(预算外), 10名当地雇用人 
    员,12名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 

 

 法庭记录股 

1名 P-3c,1名 P-2/1c,2名 GSO,2名 

当地雇用人员,1名当地雇用人员 a
 

 

 

       证人和受害人支助科,基加利 

    科长 1名 P-3,1名 P-2/1,1名 GSO,2名 GSO
c
, 

    3名警卫人员,2名警卫人员
c
,3名当地雇用人员 

 

一般法律事务和分庭支助科 

科长 P-5,1名当地雇用人员 

 

    研究和法律协定 

1名 P-4(预算外),1名 P-3, 

2名 G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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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分庭支助科 

1名 P-4,2名 P-4c,3名 P-3c,1名 P-2/1c, 
10名 P-2/1a,10名 GSOa,2名 GSOc 

 

律师和拘留设施管理科 

     科长 P-4,1名 P-3c, 
     1名当地雇用人员 

 

 辩护律师 

1名 P-3(预算外),2名 GSO 

 

拘留设施 

1名 GSP 

 

––––––––––––––– 

注: GSO: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GSP:一般事务人员(特等)  

   a  重新部署员额  

   b  改叙员额  

   c  新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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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务司(1998年) 

行政主任共计:1名 D-1 1名 P-3 2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基加利行政事务科主任 P-5基加利行政事务科科长 P-5人事科 

共计:主管 P-5预算和财务科 

共计:主管 P-5 1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总务科 

共计:主管 P-5 1名 

当地雇用人员警卫事务科 

共计:主管 P-5 1名当地雇用人员语文和会议事务科 

共计:主管 P-5工作人员事务股 

共计:1名 P-3 1名 GSP 1名当地雇用人员薪给股 

共计:1名 P-2 2名 GSO房舍管理股 

共计:1名 P-3 1名 P-2  

14名当地雇用人员拘留设施共计:1名 P-3 6名警卫人员 8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口译股共计:7名 P-4 6名-3 

征聘股共计:1名 P-3 1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出纳股 

共计:2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采购和合同股 

共计:1名 P-4 1名 P-3 1名 

P-2 1名 GSO 3名当地雇用人员  

2名当地雇用人员(预算外) 

阿鲁沙国际会议中心 

共计:1名 P-3 8名警卫人员  

19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 

笔译和审校股 

共计:1名 P-4 11名 P-3  

2名 P-2 

培训和职业发展股 

共计:1名 P-3  

1名 

交付股 

共计:1名 P-3  

1名 GSO 

通讯及电子数据处理管理信息系统股 

共计:1名 P-4 1名 P-3 3名 

P-2 2名 GSO 8名外地工作 

人员 12名当地雇用人员特别项目和审判室支助股 

共计:14名警卫人员 3名警卫人员/当地雇用人员打字和编辑股 

共计:4名 GSO 4名 

当地雇用人员医务股 

共计:1名 P-2 1名当地雇用人员普通帐户股共计:1名 P-4 2名 GSO 

行政事务司 

(1998年订正概算) 

运输股 

共计:1名 P-3 24名 

当地雇 

用人员 

近身保护股 

共计:2名警卫人员 5名警卫 

人员/当地雇用人员 

文件管制股 

共计:1名 P-2 1名 GSO 

人事记录股/名册股 

共计:1名 GSO 1名 

当地雇用人员



A/53/659 
 

30 

 

系统支助股 

1名 GSO 

其他一般事务股 

共计:1名 P-3 7名 GSO  

10名当地雇用人员 

运输股 

共计:1名 P-3 24名当地 

雇用人员 3名当地雇用人员
a
 

近身保护股 

共计:2名警卫人员 5名警卫人员/ 

当地雇用人员 3名警卫人员
a
 



A/53/659 
 

31 

行政事务司(1999年) 

 

 

行政主任 

1名 D-1 2名 GSO  

1名当地雇用人员 

 

 

联合国医务所 

1名 P-4
c
1名当地雇用 

人员
c
1名当地雇用人员

a 

 

 

预算股 

1名 P-4
b
1名 GSO

a
 

 

 

基加利行政事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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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1998年 1月 1日至 1998年 6月 30日拨款情况 

   代号      帐号 项      目 原定经费 1998年 6月 30日暂定支出 余额 

分庭     
(TUA-9-101)     
  070    601 临时员额 620 200 168 386 451 814 
  100    601 一般人事费 458 400 135 619 322 781 
  197    606 法官一般人事费 19 500 750 18 750 
  210    607 旅费(非工作人员) 117 300 32 648 84 652 
  392    606 酬金股 894 400 450 894 443 506 
  小计(s)  2 109 800 788 297 1 321 503 
视察官办公室     
(TUA-9-102)     
  040    604 顾问 139 200 44 750 94 450 
  070    601 临时员额 8 219 200 2 656 321 5 562 879 
  100    601 一般人事费 5 013 300 3 309 003 1 704 297 
  242    608 工作人员其他公务旅费 719 400 798 754 (79 354) 
  小计(b)  14 091 100 6 808 828 7 282 272 
书记官处     
(TUA-9-103)     
  030    602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 727 200 868 046 859 154 
  053    605 加班 100 000 145 947 (45 947) 
  070    601 临时员额 13 166 200 4 493 186 8 673 014 
  100    601 一般人事费 9 278 200 4 848 807 4 429 393 
  242    608 工作人员其他公务旅费 465 300 384 719 80 581 
  350    684 外部印刷(除外) 40 000 23 665 16 335 
  394    612 外部审计 45 500 0 45 500 
  398    612 其他订约承办服务出版局 4 290 000 1 678 550 2 611 450 
  451    613 招待费 4 000 2 249 1 751 
(TUA-09-600)     
  410    614 房地租金和维修费 1 367 600 561 561 806 039 
  420    614 水电费 45 000 46 456 (1 456) 
  440    617 电信费 996 300 47 818 948 482 
  490    616 杂项事务 260 000 338 566 (128 566) 
  500    618 用品和材料 988 100 894 818 93 282 
  610    618 办公家具和设备 448 000 171 393 276 607 
  620    618 数据处理/自动化设备 509 300 134 485 374 815 
  650    618 通讯设备 224 500 161 590 62 910 
  690    618 其他设备 215 000 479 869 (264 869) 
  721    620 改建和维修 419 600 32 213 387 387 
  920    622 对共同行政活动的交款 70 000 50 000 20 000 
  小计(c)  34 659 800 15 413 938 19 245 862 
审计业务     
(TUA-09-105     
  242    608 工作人员其他公务旅费 18 400 0 18 400 
  共计  50 879 100 23 011 063 27 868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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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1998年订正概算和 1999年概算 

 总计 

 
支出用途 

 
1997年支出 

 
1998年原定经费 

1998年订正(II) 

承付款项的权力 

1998年订正(III) 

预计数 
 

1999年概算 

1.支出      

临时员额 22 885.1 36 755.5 37 330.6 33 221.1 51 462.9 

其他人事费 1 042.4 1 827.2 1 827.2 1 827.2 2 074.9 

法官的薪金和津贴 1 658.2 913.9 1 029.7 916.4 1 508.0 

顾问和专家 71.4 139.2 139.2 68.8 148.0 

旅费 1 761.0 1 320.4 1 320.4 1 857.0 1 607.1 

订约承办事务 2 272.4 4 375.5 4 375.5 3 068.5 6 328.8 

一般业务费用 2 915.7 2 766.6 2 891.5 2 306.5 4 560.3 

招待费 6.7 4.0 4.0 6.5 4.0 

用品和材料 1 113.0 988.1 819.7 1 440.5 1 390.3 

购置设备 1 991.7 1 396.8 2 545.0 2 876.6 2 833.4 

房地改建 0.0 419.6 419.6 325.2 1 023.6 

赠款和捐款 0.0 70.0 70.0 129.1 140.0 

工作人员薪金税 3 198.8 5 759.5 5 843.3 4 254.5 7 531.3 

支出共计(毛额) 38 916.4 56 736.3 58 524.6 52 297.9 80 612.6 

2. 收入      

工作人员薪金税 3 198.8 5 759.5 5 843.3 4 254.5 7 531.3 

其他收入 0.0 97.7 97.7 0.0 0.0 

所需经费共计 35 717.6 50 879.1 52 583.7 48 043.4 73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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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庭 

 
支出用途 

 
1997年支出 

 
1998年原定经费 

1998年订正(II) 

承付款项的权力 

1998年订正(III) 

预计数 
 

1999年概算 

1. 支出      

临时员额 584.7 1 078.6 1 125.7 686.8 0.0 

法官的薪金和津贴 1 658.2 913.9 1 029.7 916.4 1 508.0 

旅费 57.3 117.3 117.3 117.3 109.4 

工作人员薪金税 84.9 133.4 138.7 109.8 0.0 

支出共计(毛额) 2 385.1 2 243.2 2 411.4 1 830.3 1 617.4 

2. 收入      

工作人员薪金税 84.9 133.4 138.7 109.8 0.0 

其他收入 0.0 0.0 0.0 0.0 0.0 

所需经费共计 2 300.2 2 109.8 2 272.7 1 720.5 1 617.4 

 检察官办公室 

 
支出用途 

 
1997年支出 

 
1998年原定经费 

1998年订正(II) 

承付款项的权力 

1998年订正(III) 

预计数 
 

1999年概算 

1. 支出      

临时员额 10 243.6 13 232.5 13 456.0 12 961.7 17 384.6 

顾问和专家(包括旅费) 10.9 139.2 139.2 68.8 148.0 

旅费 999.6 719.4 719.4 1 033.8 814.9 

一般业务费用 0.0 0.0 0.0 0.0 388.0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475.5 2 217.3 2 255.8 1 635.2 2 650.5 

支出共计(毛额) 12 729.6 16 308.4 16 570.4 15 699.5 21 386.0 

2. 收入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475.5 2 217.3 2 255.8 1 635.2 2 650.5 

其他收入 0.0 0.0 0.0 0.0 0.0 

所需经费共计 11 254.1 14 091.1 14 314.6 14 064.3 18 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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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官处 

 
支出用途 

 
1997年支出 

 
1998年原定经费 

1998年订正(II) 

承付款项的权力 

1998年订正(III) 

预计数 
 

1999年概算 

1. 支出      

临时员额 12 056.8 22 444.4 22 748.9 19 572.6 34 078.3 

其他人事费 1 042.4 1 827.2 1 827.2 1 827.2 2 074.9 

顾问和专家 60.5 0.0 0.0 0.0 0.0 

旅费 704.1 483.7 483.7 705.9 682.8 

订约承办事务 2 272.4 4 375.5 4 375.5 3 068.5 6 328.8 

一般业务费用 2 915.7 2 766.6 2 891.5 2 306.5 4 172.3 

招待费 6.7 4.0 4.0 6.5 4.0 

用品和材料 1 113.0 988.1 819.7 1 440.5 1 390.3 

购置设备 1 991.7 1 396.8 2 454.0 2 876.6 2 833.4 

房地改建 0.0 419.6 419.6 325.2 1 023.6 

赠款和捐款 0.0 70.0 70.0 129.1 140.0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638.4 3 408.8 3 448.8 2 509.5 4 880.8 

支出共计(毛额) 23 801.7 38 184.7 39 542.9 34 768.1 57 609.2 

2. 收入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638.4 3 408.8 3 448.8 2 509.5 4 880.8 

其他收入 0.0 97.7 97.7 0.0 0.0 

所需经费共计 22 163.3 34 678.2 35 996.4 32 258.6 52 728.4 

 

–––––––––––– 

 


